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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依众公益基金会
会计电算化管理制度

第一条 为了规范基金会会计电算化工作，保证会计电算化工作的顺

利开展，根据财政部《会计电算化管理办法》和《会计电算化工作规

范》，结合基金会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本基金会财务核算。

第三条 基金会财务核算必须使用指定的财务软件进行财务核算。

第四条 操作人员对自己的密码必须严格保密，泄漏密码产生严重后

果的应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财务软件系统登录密码先由电算主管

在账套管理中统一设定初始密码，并通知会计电算化操作人员，再由

会计电算化操作人员在客户端自行更改。

第五条 在财务软件系统中均应以实名进行用户登记，并由电算主管

根据内部控制制度规定的原则赋予相应操作权限。

第六条 出纳人员只有现金管理系统的管理权限。

第七条 做好计算机硬件、软件系统管理及维护；维护财务网络的安

全、正常运行；管理数据库及数据备份工作。

第八条 编制人员负责员根据原始凭证运用正确的会计科目填制记

账凭证，输出记账凭证、会计账簿、报表，进行部分会计数据处理工

作；负责会计资料的整理、登记、保管、保密工作；打印机制记账凭

证，同时签名或盖章确认。

第九条 审核人员负责对输入计算机的会计数据（记账凭证和原始凭

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进行审核，审核无误后在打印出的记

账凭证上签名或盖章确认，并立即对机内对应记账凭证执行“审核”

操作。如未即时核对机内记账凭证，应将原打印出的记账凭证与机内

凭证核对无误后，才能对机内记账凭证执行“审核”操作，严禁未经

核对执行“成批审核”操作。审核人员应对自己审核过的原始凭证、

记账凭证负责，如出现问题按相关财务制度规定承担相应责任。

第十条 操作人员离开操作使用计算机的工作现场，应立即退出财务

软件系统，否则应承担被人利用本人登录名进行操作的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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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对重要会计数据更新或修改后应及时进行备份，会计年度

结束后及时进行年度备份。

第十二条 应健全必要的防治计算机病毒的措施，确保财务系统的正

常运行。

第十三条 用计算机打印的书面形式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

表，由本单位财务负责人或会计主管负责保管。会计电算化记账凭证

制单完成后应立即打印输出，打印的记账凭证上应有制单人员的签名

或盖章、审核人员签名或盖章、财务负责人签名或盖章。收付款记账

凭证还应有出纳人员签名或盖章。

第十四条 现金日记账和银行存款日记账可采用计算机打印的活页

账页装订成册，应每天登记并打印，做到日清月结。对每天业务较少、

不能满页打印的，也可按旬打印。一般账簿按年打印，遇税务、审计

等管理部门检查时，应按其要求，及时打印有关账簿、报表等。

第十五条 各类账簿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一个月内必须完整打印，

装订成册存档。发现已打印的纸质会计档案有缺损时，必须补充打印。

第十六条 财务人员应及时将打印的会计报表和有关会计资料整齐

装订成册，并加盖单位公章由单位负责人、财务负责人或财务主管签

名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公章，存档妥善保管。

第十七条 电算化会计档案必须严格执行安全和保密制度，会计档案

不得随意堆放，严防毁损、散失和泄密。各种会计资料（包括纸质和

用存贮介质保存的会计数据），未经单位领导同意，不得外借和带出

单位。经单位领导同意借阅会计资料，应该履行相应的借阅手续。存

放在存贮介质上的会计资料借阅归还时，还应该认真检查其安全性和

完整性，防止感染病毒和数据丢失。

第十八条 电算化会计档案保管期满后，按财政部《会计档案管理办

法》的要求进行销毁。

第十九条 本制度由北京依众公益基金会秘书处负责解释，经 2023

年 04 月 24 日第二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自 2023 年 04 月

24 日起施行。


